
 

《就业协议书》领取流程及签约细节 

一、意义及重要性 

         由教育部学生司印制、学校发放的《就业协议书》每位毕业生只有一套（一式四份、

编号固定）。毕业生通过“双向选择”确定接收单位，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

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都应认真履行协议。倘若毕业生单方面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就业协议书》为双方协议，即甲方用人单位与乙方毕业生为协议主体，丙方学校在

协议中充当鉴证角色，不参与协议主体。当《就业协议书》由毕业生交由用人单位签字盖

章后，协议即生效。 

         《就业协议书》一式四联，第一联为用人单位联，第二联为鉴证登记单位联，第三联

为院系联，第四联为毕业生联。因此，《就业协议写》俗称“三方”或“四方”。 

          近年来，毕业生以用人单位口头承诺无法兑现为理由申请解约的比例逐年增加，为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提醒毕业生将各项福利待遇及用人单位的各项承诺在必要的前提下，填

写在《就业协议书》内，或者采用协议附件的形式附在《就业协议书》后。 

 

 

二、填写规范 

 《就业协议书》中，甲方指用人单位，相对应的甲方栏由用人单位负责填写，主要

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联系电话”、“单位地址”、“单位性

质”、“档案投递单位”、“档案投递地址”、“邮编”等信息。 



 

 《就业协议书》中，“用人单位名称”为重要信息，不可出现各类简写形式，如“广

东移动”、“工行广东省行”等均属于简写形式，须与单位公章上的名称严格一致。

用人单位名称会直接出现在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上，如采用简写方式，将会有毕业生

无法报到的情况出现。 

 《就业协议书》中，“档案投递单位”具备人事档案接收权，并且与机要局已经建立

机要寄递关系。若填写的“档案投递单位”没有人事档案接收权或未与机要局建立机

要寄递关系，档案承寄方通常不予投递档案，这会影响毕业生就业。一般来说，县

级以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有人事档案接收权。外资企业、合资企

业、民营企业等单位没有人事档案接收权，其员工的人事档案一般挂靠在人才市

场。同时，应注意： 

1)  “档案投递单位”必须写全称，不得使用简称； 

2)  “档案投递地址”必须填写完整到：省、市、县（区）、路； 

3) 如果明确档案接收单位哪个部门负责接收人事档案，该部门名称应写在“档

案投递单位”的后面，切勿填写在“档案投递地址”一栏。 

 《就业协议书》中，甲方栏中的“入户地址”指的是毕业生就业后户口将落去哪里，

而不是指毕业生现在的户口地址。该信息是户籍部门为毕业生打印户口迁移证的依

据，毕业生应确保这项信息的准确性。 

 《就业协议书》中，甲乙双方约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具体内容，如双方同

意，可以不出现在协议书上，但要另附约定条款。 

 



 

三、领取签约流程 

1. 《就业协议书》由大学就业服务中心保管，当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并

且双方同意签订就业协议后，毕业生到大学就业服务中心领取空白《就业协议书》

并进行登记； 

2. 毕业生领取到《就业协议书》后，先如实填写就业协议书乙方内容； 

3. 就业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填写甲方内容并盖章（单位机构代码必填），加盖四份

协议上的公章； 

4. 毕业生将一式四份《就业协议书》交回所在院系盖章并登记； 

5. 毕业生于提交到院系的下一周周四或周五到大学就业服务中心领取。 

备注：《就业协议书》每人只能领取一份，限本人使用； 

             《就业协议书》有复写效果，请用力填写； 

             甲方信息经得企业方同意后可由乙方代写； 

             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办公室：道远楼 310 室； 

             大学就业服务中心办公室：道远楼  322 室。 

 

四、解约流程 

1. 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如要违约，需到原签订协议单位办理书面同意的

解约函（盖单位公章）以及原先的《就业协议书》； 

2. 学生下载填写《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生解约申请表》（阐明解约理由），并

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生解约申请表》、原来的《就业协议书》、解约函

图片、新单位接收证明材料图片（若是单位主动提出解约，则无需提供新单位接收

证明材料图片），一并发送邮件到 careerservice@cuhk.edu.cn 进行审核； 

3. 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网上接收并审核学生的解约申请，并电话通知学生领取新的《就

业协议书》，申请审核通过的学生带齐申请资料（打印的解约申请表、解约函原

件、原就业协议书四联、新单位接收证明复印件）来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五、遗失补办流程 

1. 学生到大学就业服务中心填写《就业协议书遗失补办申请表》； 

2. 现场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3. 填写完成后交回所在院系盖章并登记； 

4. 等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电话或邮件通知来领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业服务中心 

电话：0755-23515888 

办公室：道远楼 322 室 

邮箱：careerservice@cuhk.edu.cn 

网址：http://careercuhk.jy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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